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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4）
——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

别行政区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
及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原则。基
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
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制
度的核心内容及其发展所必须
遵循的原则。基本法原附件一
和附件二分别规定了香港回归
后前十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
生的具体办法，以及 2007 年以
后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
法的修改程序。1990 年 4 月 4
日与基本法同时通过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
办法的决定》，对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
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香港特
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
心的行政主导体制，行政机关
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
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
权。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有
关文件的说明》中指出，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要符合

“一国两制”的原则，要从香港
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
以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为目
的。为此，必须兼顾社会各阶
层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
济的发展；既保持原政治体制
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
渐进地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
的民主制度。这进一步阐释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所应
当遵循的原则。

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
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
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
产生的目标；第六十八条第二款
规定，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
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
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这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
指明了“双普选”的方向。

——基本法贯彻了以爱国
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原则。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大授
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
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
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
和终审权。第三条规定，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
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
法有关规定组成。第一百零四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
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
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
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些规定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强
调的“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够
治理好香港”“必须由以爱国者
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的
精神，明确了“港人治港”的界
线和标准。实行“一国两制”下
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爱
国的香港人治理香港，这是香
港最大的民主。

——基本法赋予了香港居
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根
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永
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
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
威的自由，以及基本法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法律保障的其他权
利和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
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
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法律予以实施。基本法还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
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
的管理。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也依法享有
广泛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这种民主开放程
度世所罕见。

（四）中国政府排
除干扰组建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权机构

——争取实现立法机关“直
通车”安排。为实现香港平稳过
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使香港特别
行政区民主制度在回归之时就
能有效运作，中国政府经与英国
政府协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一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了
特殊安排：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
局议员，如符合全国人大有关决
定和基本法的规定，经确认可成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
会议员。这就是“直通车”安
排。但是，港英当局 1992 年 10
月单方面抛出关于 1994／1995
年选举安排的“三违反”“政改方
案”。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以
最大的诚意和耐心与英国政府
就有关选举安排进行了17轮谈
判。英方一意孤行、蓄意对抗，

谈判最终破裂，“直通车”安排未
能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
府对港英当局管治末期所作的
单方面“政改方案”并不是简单
推倒，而是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
和循序渐进发展香港民主的原
则，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顺应
了香港居民合理的民主愿望。
这再次说明中国政府对香港民
主的发展从来都秉持积极态度，
反对的是英方背信弃义、包藏祸
心的行径。

——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一届政府和临时立法会。根
据 1990 年 4 月 4 日全国人大的
相关决定，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
政区筹备委员会于1996年10月
5日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
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
11 月 2 日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推选
委员会由 400 名香港永久性居
民组成，来自不同阶层、界别和
方面，具有广泛代表性。1996
年 12 月 11 日，推选委员会全部
委员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
任行政长官的选举，投下自己神
圣的选票，选出了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并于
12月 16日获得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
港人自己选举产生本地首长，也
是第一次由本地中国公民担任
这一重要职务。

在“直通车”安排被英国政
府单方面破坏后，为了避免香港
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时出现立法
机关空缺的局面，1996 年 3 月
24 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
区筹备委员会通过《关于设立香
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决
定》，规定临时立法会于第一任
行政长官产生之后组成并开始
工作，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
届立法会产生为止。1996 年
10 月 5 日，全国人大香港特别
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临
时立法会的产生办法》。1996
年 12 月 21 日，推选委员会从
130 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60 名
临时立法会议员。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
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结束
了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
殖民统治，香港同胞从此成为
祖 国 这 块 土 地 上 真 正 的 主
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
官和第一届政府宣誓就职，标
志着国家根据“一国两制”方
针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的
民主制度开始全面运行。香
港民主发展的历史由此写下
崭新而光辉的一页！

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民主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
护者和推进者。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构建了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而且创造
性地建立了符合“一国两制”方
针和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制定了保障、规范香港特别行政
区民主制度的有关法律，开启了
史无前例的“港人治港”实践。
没有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
香港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没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一国
两制”初心使命的坚守，就没有
香港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就没有
香港民主的实践。

三、中央政
府坚定支持香港
特别行政区民主
向前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后纳入国家
治理体系，中央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支
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有序发
展民主。

按照基本法原附件一和附
件二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2002 年选举产生了第二任行政
长官，1998年、2000年、2004年
分别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第二
届、第三届立法会，民主成分不
断增加，基本法规定的香港回归
后前十年的选举安排得到全面
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得以
成功实践。

2004 年 4 月 6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
三条的解释》（“4·6 解释”），明
确 2007 年以后如需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
生办法进行修改应遵循的法定
程序，为香港回归十年后上述
两个产生办法进一步扩大民主
成分，直至实现“双普选”，提
供了操作性程序。中央政府按
照这一程序为推动香港特别行
政区民主向前发展作出三次重
大努力。

（一）第一次努力：
批准对行政长官和立法
会产生办法作出修改

根据“4·6解释”，2004年 4
月 15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
于 2007 年行政长官和 2008 年
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
的报告，反映了多数香港居民
希望增加两个产生办法民主成
分的意愿，也反映了部分人要
求 2007 年行政长官和 2008 年
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
声音。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征询香
港各界人士的意见，于 2004 年
4 月 26 日作出《关于香港特别
行 政 区 2007 年 行 政 长 官 和
2008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
题的决定》（“4·26 决定”）。该
决定指出，香港实行民主选举
的时间不长，香港社会各界对
两个产生办法如何修改又存在
较大分歧。在此情况下，实现

“双普选”的条件还不具备。鉴
此，2007 年第三任行政长官和
2008 年第四届立法会选举，不
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此
前提下可按照基本法有关规定
对两个产生办法作出符合循序
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4·26
决定”既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又
为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留下空
间。这是中央政府推动香港特
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第一次重
大努力。

2005 年 10 月 19 日，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4·26 决
定”，提出了 2007 年行政长官
及 2008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建
议方案。该方案扩大了民主成
分，得到多数居民的支持。但
是，2005 年 12 月 21 日，立法会
中自称“民主派”的议员在表决
时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的相
关议案投下反对票，致使该方
案未能在立法会获得法定的全
体 议 员 三 分 之 二 多 数 通 过 。
2007 年 第 三 任 行 政 长 官 和
2008 年第四届立法会只能沿
用原有办法产生。香港特别行
政区成立十年后面临的民主向
前发展的第一次机遇就此丧
失。这完全是反中乱港势力蓄
意对抗、漫天要价、竭力阻挠的
结果。

（二）第二次努力：
为实现普选目标定下
时间表

200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三任行政长官产生后，香港社会
希望尽早明确普选的时间表以
及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
五届立法会产生办法。2007 年
12 月 12 日，行政长官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提交关于政制发展咨
询情况及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
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
报告。

2007 年 12 月 29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 2012 年行政长官和
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
问题的决定》（“12·29 决定”）。
根据该决定，2012 年第四任行
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第
五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
以作出适当修改；2017 年第五
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
普选产生的办法；在此之后，立
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
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全国人
大常委会同意对 2012 年第四
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
的产生办法作出适当修改，特
别是明确实现“双普选”的时
间 表 ，把 实 行 普 选 的 时 间 节
点 确 定 在 2017 年 这 个“ 五 十
年不变”中期的前半段，充分
彰显了中央政府落实基本法
关于最终达至“双普选”目标
的诚意。这是中央政府推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
展的第二次重大努力。

根据该决定，2010 年 4 月
14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
布了关于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
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并在 6
月 7 日以议案的方式提交立法
会。其重点是将行政长官选举
委员会人数由 800 人增至 1200
人，立法会议席由 60 席增至 70
席。2010 年 6月 24日及 25日，
立法会分别通过关于2012年行
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
订。2010 年 7 月 28 日，行政长
官同意这两个修订并报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备案。2010
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予以批准和备案。2012 年 3
月和 9月，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
五届立法会按照新的办法选举
产生。这次对两个产生办法的
修改进一步增加了民主成分，充
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民主发展问题上的积极
态度。

（三）第三次努力：
为实现行政长官普选
绘制路线图

随着 2017 年临近，香港社
会希望尽快明确第五任行政长
官普选的具体办法。2014 年 7
月 15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
于 2017 年行政长官及 2016 年
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
的报告。

2014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经广泛征求香港各界
人士的意见，作出《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
定》（“8·31 决定”）。该决定根
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香港多数
居民的意愿，重申从 2017 年开
始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
选产生的办法，明确了行政长官
普选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在行
政长官普选以后，立法会选举可
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
办法。中央政府依法履行宪制
责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拟定行
政长官普选办法指明了方向、确
定了原则。这是中央政府推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
的第三次重大努力。

但是，香港所谓的“民主派”
继续顽固坚持对抗思维，罔顾基
本法有关规定，极力攻击“8·31
决定”，拒绝接受特别行政区政
府据此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方
案，反而提出公然违反基本法的
所谓“公民提名”方案。2014年
9月 28日，他们发动蓄谋已久的
非法“占领中环”运动，持续长达
79 天，企图以所谓“公民抗命”
方式逼迫中央政府收回“8·31
决定”，进而实施港版“颜色革
命”。在依法处置“占领中环”事
件后，2015年 6月 18日，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将有关行政长官
普选方案提交立法会表决。自
称“民主派”的那些议员集体投
下反对票，致使 2017 年实行行
政长官普选的目标未能如期实
现。2017 年第五任行政长官不
得不沿用上一任的选举办法产
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
再次遭遇挫折，仍然是反中乱港
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极力阻挠
的结果。

尽 管 一 再 遇 到 干 扰 和 阻
挠，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别行
政区民主发展的立场从未动
摇，努力从未停止。香港特别
行政区成立至 2017 年，依法举
行了四次行政长官选举和六
次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和立
法会产生办法的民主成分持
续增加。香港全体永久性居
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得到充分保障，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参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还依法
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
全国人大确定的名额和代表
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
出 36 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
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
力 机 关 的 工 作 。 香 港 现 有
5600 多位人士担任各级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其中超过
200 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还
有许多香港人士在中央和地方
的机构、团体担任领导或顾问
等职务。中央政府还支持和协
助香港专业人士和优秀青年在
国 际 组 织 任 职 ，参 与 国 际 治
理。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
到，香港回归后，全体居民的政
治参与渠道和空间大大拓展，
享有的民主权利前所未有，香
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取得
了全方位的重大成就。

四、反中乱
港势力阻挠破坏
香港特别行政区
民主发展

近年来，随着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敌
对势力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
行径愈演愈烈，“一国两制”在
香港实践的内外环境日趋复
杂，围绕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
发展的斗争更加激烈。反中乱
港势力不断挑战宪法和基本法
的权威，以夺取香港特别行政
区管治权、实施“颜色革命”为
目的，通过特别行政区选举平
台和立法会、区议会等议事平
台，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
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冲击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
秩序，破坏香港法治，进行危害
国家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
的各种活动，企图将香港特别
行政区民主发展引入歧途，严
重破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进一
步发展民主的社会环境。

（一）冲击宪制秩序，
危害国家安全

——反中乱港势力公然挑战
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宪制秩序。他们拒不承认国
家宪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
力，故意割裂宪法与基本法的关
系，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
他们妄称《中英联合声明》是香港
回归后新宪制的法律基础，刻意
抬高英国撤离前匆忙制定的《香
港人权法案条例》，企图以此架空
基本法。他们以各种名目推动非
法“公投”，甚至以所谓“全民制
宪”为参选纲领，图谋破坏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

他们不惜以制造社会动乱
的方式抗拒中央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否认中央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
主导权和决定权，挑战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解释
的权威。

他们公然倒挂、撕扯、踩踏、
焚烧国旗，污损国徽，撕毁和焚
烧基本法文本，阻挠旨在维护国
家安全的本地立法，致使基本法
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至今未能
完成，《国歌条例》历时一年半才
在立法会获得通过。

——反中乱港势力大肆从
事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活
动。他们公然鼓吹“香港独立”

“民族自决”，在香港社会各层面
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中传播“港
独”“反中”“反共”理念，恶毒攻
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主
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在香
港进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的活动制造理论和舆论。

他们成立名目繁多的“港
独”和激进分离组织，打着“港
独”等旗号参选立法会和区议
会，并在当选后利用公职人员身
份继续鼓吹“港独”，从事分裂、
颠覆活动。2016年 10月 12日，
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有
候任议员公然展示“香港不是中
国”等“港独”横幅，以粗鄙话语
和肢体语言疯狂侮辱国家和民
族。他们在2019年“修例风波”
中叫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
口号，暴力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
构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
关。2019年 7月 1日，他们暴力
攻占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大
楼，在主席台展示港英旗帜，大
肆毁坏立法会设施设备，上演极
其丑陋的一幕。

他们无视 2020 年 6 月颁布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
港国安法）的规定，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启动
后，非法组织所谓“初选”，策划
实施“真揽炒十步曲”计划②，妄
图操控立法会选举，并在控制立
法会后通过否决政府一切议案、
法案的方式逼迫行政长官辞职，
瘫痪政府，制造宪制危机，进而
颠覆国家政权。

——他们与外部敌对势力
勾结，甘当反华“急先锋”“马前
卒”。其头面人物频频窜访外
国，肆意抹黑、攻击国家，乞求外
国对国家、对香港实施制裁。有
人甘当外国政治代理人，宣称要

“为美国而战”；有人公开发表文
章，煽动要把“一国两制”下的香
港变成植入中国的“屠城木马”，
关键时刻打开暗门，促使中国

“变天”。
外部敌对势力充当“颜色革

命”的幕后黑手，对香港事务的
干预日益加剧，对中国国家安全
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他们从幕
后走到台前，官方高规格接见反
中乱港头面人物，为其撑腰打
气；以立法、行政等方式并通过
驻港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明目张
胆为反中乱港分子提供保护伞、
输送资金、提供培训；对中央政
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进行
粗暴“制裁”，等等。这些，充分
暴露出外部敌对势力把香港作
为“棋子”牵制、遏制中国发展的
图谋。

（二）破坏法治根基，
制造社会仇恨

——反中乱港势力煽动、教
唆、组织、实施破坏社会秩序的
违法活动。他们到处鼓吹“公民
抗命”“违法达义”等谬论，煽动
民众以“行为不正义”达成“目的
正义”。在2014年非法“占领中
环”、2016年“旺角暴乱”和2019
年“修例风波”中，他们策划、组
织、实施了一系列严重违法活
动，一次又一次重创香港法治和
社会秩序。

他们美化和煽动暴力，宣称
“暴力是解决香港政治问题的选
项”“留案底令人生变得更精
彩”。他们教唆、煽动、裹挟青年
学生从事违法活动，致使青少年
学生成为非法“占领中环”和“修
例风波”的主要参与群体。反中
乱港势力荼毒广大青少年，伤天
害理，祸害深重。

——反中乱港势力大肆进
行暴力和恐怖活动。在“修例风
波”中，他们肆意设障堵路，损毁
交通设施，瘫痪机场运作。严重
时香港铁路公司有超过 90％、
共计147个车站遭到损坏，作为
香港交通要道的红磡海底隧道
被迫关闭，作为亚太航空枢纽的
香港国际机场陷入瘫痪。多项
政府公共服务受阻，大中小学和
幼儿园被迫长时间停课，多所大
学校园被非法“占领”，众多商业
场所无法营业，逾 1200 间店铺
和多家银行的服务设施被损毁。

他们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
无差别攻击，极尽卑鄙之能事。
有记者在机场被非法禁锢围攻
虐打数小时，有路人因劝阻示威
者被泼油火烧，有清洁工被砖头
砸中身亡，甚至有议员的祖坟在
光天化日之下遭人损毁。

——反中乱港势力挑动两
地对立，毒化社会环境。他们煽
动港人仇恨中国共产党、仇恨国
家、仇恨内地民众。他们通过诱
导性民调刻意渲染身份认同问
题，把“香港人”和“中国人”对立
起来。他们制造和放大香港与
内地民众往来中出现的个别摩
擦，滋扰、侮辱、攻击内地旅客。

他们恶毒攻击行政长官和
政府官员，煽动反政府情绪。在

“修例风波”中，他们更是将矛头
指向维护秩序的警队和制止其
违法活动的人士，“起底”警察和
有关人士的家庭信息，霸凌诅咒
警察子女。有警察被咬断手指，
被铁箭刺伤，甚至被利刃割颈，
种种极端、恐怖行径触目惊心，
令人发指。

（三）妨碍政府施政，
拖累经济民生

——反中乱港势力阻挠破
坏政府施政，扰乱管治秩序。他
们通过在立法会频频提出不符
合基本法规定的议员修正案、采
取无休止点算会议人数等手法
疯狂“拉布”③，致使许多利港利
民的重大经济民生政策无法推
行。他们滥用调查权、传召权和
质询权，提出违法的不信任动
议，对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肆意
侮辱。成立创新科技局对香港
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有关
议案被严重恶意拖延，历时3年
才最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第
六届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在 2019
至 2020 立法年度停摆长达 8个
多月，多达 14 个法案不能及时
审议，超过 80 部附属法例在期
限届满前得不到处理，一些本可
惠及香港广大居民特别是弱势
群体的民生法案不能及时通过。

——反中乱港议员用各种
手法扰乱立法会和区议会正常
运作。2018 年 4 月 24 日，在立
法会会议期间，一名议员公然暴
力抢走政府工作人员的手机④。
2019年 10月 16日，多名议员在
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时用具
有伤害性的强光照射行政长
官 ，致 使 其 无 法 正 常 发 表 报
告 ⑤。2020 年 5 月 28 日和 6 月
4日，一名议员两次向立法会主
席及他人泼洒恶臭有害液体。
这些恶行不仅严重违反法律，
而且严重扰乱立法会运作，破
坏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导致政
府施政举步维艰。

他们不断僭越区议会的法
定职能，滥用职权，将区议会变
成宣扬“港独”、进行颠覆破坏活
动的平台，使区议会成为香港社
会一大乱源。

（四）歪曲民主内涵，
阻挠民主进程

——反中乱港势力偷梁换
柱，炮制种种“民主”谬论。他们
误导香港社会将特别行政区地
方属性的民主简单等同于一个
国家的民主，并以是否有利于其
上台掌权为标准，标签所谓“真
民主”“假民主”，颠倒黑白，混淆
是非。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
他们炮制所谓“国际标准”的“真
普选”，提出各种违反基本法的
无理主张，恶意诋毁中央政府和
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民主发展
所作的各种努力。

——反中乱港势力冲击选
举 秩 序 ，破 坏 选 举 公 平 。 在
2019年 11月举行的第六届区议
会选举中，他们使用暴力手段胁
迫、恐吓、攻击爱国爱港参选人
和选民，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行
刺其他参选人。根据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管理委员会披露，这
次区议会选举接获的投诉激增，
其中涉及刑事毁坏、暴力行为、
恐吓的投诉高达1000多宗。

——反中乱港势力一再阻
挠循序渐进发展民主。他们罔
顾民意，在立法会两次否决特别
行政区政府提出的扩大民主成
分的选举方案。如果没有他们
的阻挠破坏，香港原本可以在
2017 年 实 现 行 政 长 官 普 选 、
2020 年实现立法会全部议员普
选。他们不仅是导致香港普选

无法如期实现的历史罪人，也从
根本上破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发展民主的社会环境，破坏了中
央政府与香港社会的政治互信。

事实一再表明，反中乱港势
力及其背后的外部敌对势力是
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罪
魁祸首，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魁
祸首，是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罪
魁祸首，也是阻碍香港特别行政
区民主向前发展的罪魁祸首。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发展之
所以窒碍难行，香港本地反中乱
港势力是站在前台的直接破坏
者，外部敌对势力是躲在幕后的
操盘手，众多青少年是受害者，
最终一切不利后果则由全体港
人承担。

2019 年“修例风波”和区议
会选举乱象，充分暴露出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存在重大的
缺陷和漏洞。最突出的一点是
安全性严重不足，使得反中乱港
势力很容易通过选举进入特别
行政区的政权组织和治理架构，
使得外部敌对势力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干预香港事务，进而为他
们对中国内地进行渗透、颠覆活
动提供机会。任何地方的民主
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国家安全为
代价。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民
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是依法
治港、拨乱反正的必要之举，是
维护国家安全和特别行政区宪
制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确保香
港民主在正确轨道上向前发展
的固本之基。

五、香港特
别行政区民主发
展重回正轨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修
例风波”对国家安全、香港法治、
经济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
令人痛心、发人深省。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
会明确指出，必须“建立健全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
区强化执法力量”“完善特别行
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
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
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
能力和水平”，“绝不容忍任何挑
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绝不
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中
央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采
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标本兼
治，拨乱反正，引领和推动香港
局势和民主发展重回正轨。

（一）制定实施香
港国安法为民主发展
提供基本条件

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头
等大事。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
有根本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
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
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执行机制的决定》，对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提出原
则要求，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
此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
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
关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和活动。6月30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并决定将
该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日刊宪公布
实施。该法对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有关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
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和勾结外
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等犯罪及其处罚作出了规定，建
立健全了国家和特别行政区两
个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执行机
制，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进一步
明确了参选或者就任香港特别
行政区有关公职的资格和条
件。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筑
牢了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屏障，有力打击了

“港独”激进势力的嚣张气焰，对
香港迅速止暴制乱、恢复正常社
会秩序、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性
转折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一国
两制”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任何民主都是在特定国家
或地区范围内的民主，必须以维
护本国国家安全为基本前提条
件。如果国家安全得不到基本
保障，就不可能有正常、真正的
民主。切实防范、制止、惩治发
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严重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不仅是
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
继续推动香港民主正常发展的需
要。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重新回到
正确轨道创造了基本条件。

（下转 A6）


